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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上市保荐书 

 

深圳证券交易所：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16]2969

号号文核准，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邦科技”、“公司”或“发

行人”） 已完成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359,353,773 股股人民币普通股。国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或“保荐机构”）接受正邦科技的委

托，担任正邦科技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上市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认为正邦科技申请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实施细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特推荐

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在贵所上市交易。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发行人概况 

（一）发行人基本资料 

公司名称：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JIANGXI ZHENGBANG TECHNOLOGY CO.,LTD.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正邦科技 

股票代码： 002157 

法定代表人： 程凡贵 

董事会秘书： 王飞 

公司住所： 江西省南昌市高新技术开发区艾溪湖一路 569 号 

经营范围： 

畜禽饲料、预混料、饲料添加剂的研发、生产和销售（限分支机构经

营）（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0 年 5 月 19 日止）；

畜禽及水产品养殖、加工和销售；粮食收购；饲料原料贸易（国家有

专项规定的凭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经营） 

邮政编码： 330096 

联系电话： 0791-86397153 

传真号码： 0791-88338132 

互联网网址： http://www.zhengb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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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箱： zqb@zhengbang.com 

（二）发行人的设立与上市情况 

1、发行人的设立 

2004 年 3 月 25 日，经国家商务部商资批【2004】374 号文批复，江西正邦

实业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以经中磊会计师事务

所出具的中磊审字【2004】2001 号《审计报告》中截至 2003 年 12 月 31 日的净

资产审计值按 1：1 折合股本 56,296,785 股。公司发起人为正邦集团有限公司、

刘道君先生（加拿大国籍 LIEW KENNETH THOW JIUN）、华大企业有限公司、

江西永惠化工有限公司和武汉新华扬生物有限责任公司，分别持有发行人

60.731%、22.119%、9.497%、6.651%、1.002%的股份。2004 年 4 月 7 日，公司

取得国家商务部颁发的商外资资审字【2004】0080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

企业批准证书。2004 年 4 月 23 日，公司取得江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企股

赣总字第 003897 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字[2007]197 号文核准，公司公开发行 1,900 万股社会公

众股，公开募集资金净额 19,288.83 万元。中磊会计师事务所于 2007 年 8 月 9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中磊验字

[2007]2006 号验资报告。公司于 2007 年 12 月 17 日获得商务部商资批[2007]2109

号《商务部关于同意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批复》批准，并

于 2008 年 1 月 13 日取得江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

号为：360000511000013，注册资本为 7,529.68 万元，公司类型由股份有限公司

（中外合资、未上市）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市）。 

3、上市后股本变动情况 

公司上市后进行了多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并于 2010、2014、2015 年进行

了非公开增发，截至 2016 年 12 月 2 日，公司总股本为 2,014,467,141 股。 

（三）发行人主营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为饲料的生产和销售；种猪、商品猪和仔猪的养殖与销售；农

药兽药的生产和销售。公司目前已初步形成了“饲料→种猪育种→商品猪和仔猪

养殖”的一体化产业链。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没有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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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行人报告期内的主要财务数据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发行人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

债表和合并资产负债表，2013 年度的利润表和合并利润表、股东权益变动表和

合并股东权益变动表、现金流量表和合并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进行了审

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大信审字[2014]第 6-00061 号）。。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发行人 2014 年 12 月 31 日和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和合并资产负债表，2014 年度和 2015 年度的利润表

和合并利润表、股东权益变动表和合并股东权益变动表、现金流量表和合并现金

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大

华审字[2015]004328 号和大华审字[2016]005537 号）。发行人 2016 年 1-9 月财

务数据未经审计。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6-9-30 2015-12-31 2014-12-31 2013-12-31 

资产总额 988,512.32 976,351.60 820,492.83 654,151.74 

负债总额 548,833.79 621,178.34 544,417.26 475,658.61 

净资产 439,678.53 355,173.26 276,075.57 178,493.1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权益 398,944.45 313,124.45 226,402.02 118,740.69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6 年 1-9 月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营业收入 1,388,770.31 1,641,626.72 1,696,296.22 1,597,531.88 

营业利润 89,186.33 28,118.78 7,932.33 1,218.78 

利润总额 94,641.55 36,806.31 12,357.65 5,066.97 

净利润 93,102.17 33,589.66 9,192.57 2,427.3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90,611.84 31,143.50 8,074.38 2,577.0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85,526.90 18,694.49  -12,076.84 -5,114.62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6年1-9月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6,065.55 73,496.88 56,300.77 2,006.4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8,688.13 -142,239.70 -141,676.60 -128,6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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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408.27 172,115.51 78,654.15 107,689.52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的影响 
12.32 -134.42 0.18 -0.00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51,018.52  103,238.27   -6,721.50  -18,969.05 

4、主要财务指标 

项  目 2016-9-30 2015-12-31 2014-12-31 2013-12-31 

流动比率（倍） 1.00 1.05 0.91 0.87  

速动比率（倍） 0.60 0.67 0.45 0.41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62.80% 54.37% 60.13% 78.30% 

无形资产（扣除土地使用权

等）占净资产的比例 
0.51% 0.63% 0.72% 0.80% 

项  目 2016 年 1-9 月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年） 35.32 40.00 48.66 54.19 

存货周转率（次/年） 10.70 9.42 9.98 10.98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146,640.93 97,921.44 65,198.33 47,492.40 

利息保障倍数 9.97 2.86 1.65 1.31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元） 
0.28 1.09 0.94 0.05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0.25 1.51 -0.11 -0.44 

5、报告期内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 

项  目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每股收益（元/股） 

基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益 

2016 年 1-9 月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25.40% 0.45 0.4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

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23.98% 0.42 0.42 

2015 年度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13.70% 0.52 0.5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

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8.95% 0.32 0.32 

2014 年度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5.63% 0.16 0.1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

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4.49% -0.11 -0.11 

2013 年度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2.04% 0.06 0.0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

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1.13% -0.03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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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 2,014,467,141 股，本次发行 276,290,032 股，发行

后总股本为 2,290,757,173 股。本次发行基本情况如下： 

（一）股票类型：人民币普通股（A 股）。 

（二）股票面值：1.00 元。 

（三）发行方式：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四）发行数量：公司本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76,290,032 万股。 

（五）发行价格：6.10 元/股。 

（六）募集资金数量：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1,685,369,195.20，扣除发行

费用 24,190,720.37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1,661,178,474.83 元。 

（七）发行对象： 

发行对象总数为 7 名，不超过 10 名。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及其获配情况如

下：  

序号 询价对象名称 最终获配股数 获配金额（元） 

1 现代种业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27,868,852 169,999,997.20 

2 广西铁路发展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27,868,852 169,999,997.20 

3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5,901,639 218,999,997.90 

4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0,983,606 554,999,996.60 

5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6,065,573 219,999,995.30 

6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0,983,606 188,999,996.60 

7 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6,617,904 162,369,214.40 

 合计 276,290,032 1,685,369,195.20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八）本次发行股份的锁定期：本次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三、保荐机构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情形的说明 

经核查，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不存在下列情形： 

1、保荐机构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发行人或其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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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保荐机构或其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的股份； 

3、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及其配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拥有发行

人权益、在发行人任职； 

4、保荐机构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与发行人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相互提供担保或者融资； 

5、保荐机构与发行人之间可能对保荐机构及其保荐代表人公正履行保荐职

责产生影响的其他关联关系。 

四、保荐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应当承诺的事项 

（一）本保荐机构已在证券发行保荐书中作出如下承诺： 

1、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规定的要求，且其证券适合在证券交易所上

市、交易； 

2、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非公开发行相关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非公开发行相关文件中表达意见的依

据充分合理； 

4、有充分理由确信与其他中介机构发表的意见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5、保证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本保荐机构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对发行

人申请文件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6、保证保荐文件、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7、保证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8、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办法》采取的监管措

施。 

（二）本保荐机构构自愿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

自证券上市之日起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务。 

（三）本保荐机构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对推荐证券上市的规定，

接受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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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保荐人对发行人持续督导期间的工作安排 

事 项 安 排 

（一）持续督导事项 
在本次发行结束当年的剩余时间及之后 1 个完整会

计年度内对发行人进行持续督导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关联方违规

占用发行人资源的制度。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协助发行人制订、完善有关制

度，并督导其执行。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之便

损害发行人利益的内控制度。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协助发行人制定有关制度并督导其实

施。 

3、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保障关

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并对关

联交易发表意见。 

督导发行人的关联交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等规定执行，对重大的关联交易，本机构将

按照公平、独立的原则发表意见。 

发行人因关联交易事项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应

事先通知本保荐人，本保荐人可派保荐代表人与会

并提出意见和建议。 

4、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专户存

储、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 

定期跟踪了解投资项目进展情况，通过列席发行人

董事会、股东大会，对发行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实施、变更发表意见。 

5、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保等

事项，并发表意见。 

督导发行人遵守《公司章程》及《关于上市公司为

他人提供担保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 

6、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

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证

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 

关注并审阅发行人的定期或不定期报告；关注新闻

媒体涉及公司的报道，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二）保荐协议对保荐人的权利、履行

持续督导职责的其他主要约定 

提醒并督导发行人根据约定及时通报有关信息；根

据有关规定，对发行人违法违规行为事项发表公开

声明。 

（三）发行人和其他中介机构配合保荐

人履行保荐职责的相关约定 

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存有疑义的，中介机构

应做出解释或出具依据。 

（四）其他安排 无。 

六、本保荐人及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公司名称：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深圳市红岭中路 1012 号国际信托大厦 10 楼 1002 室 

保荐代表人：付爱春、朱锦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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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755－82130463 

传真：0755－82133415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八、保荐机构对本次股票上市的推荐结论 

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国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保荐机构愿意推荐发行人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请予批准。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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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上市保荐书》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付爱春             朱锦峰 

 

 

 

法定代表人：                 

                     何  如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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